
　　　　　

第 ３７ 卷　 第 １ 期 中 国 海 商 法 研 究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１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 Ｍａｒ． ２０２６
􀪉􀪉􀪉􀪉􀪉􀪉􀪉􀪉􀪉􀪉􀪉􀪉􀪉􀪉􀪉􀪉􀪉􀪉􀪉􀪉􀪉􀪉􀪉􀪉􀪉􀪉􀪉􀪉􀪉􀪉􀪉􀪉􀪉􀪉􀪉􀪉􀪉􀪉􀪉􀪉􀪉􀪉􀪉􀪉􀪉􀪉􀪉

反垄断法适用扩张下的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建构研究

———“韩国班轮运费通谋案”的启示

金美冬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６）

　 　 摘要：反垄断法适用范围的扩张是普遍趋势，近年来对航运业的垄断规制也存在废除豁免或将豁免条件严格化

的倾向。 关于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的建构问题，韩国反垄断主管机关及韩国法院对一项班轮运费通谋案作出的裁

判对于以协调行业规制法与反垄断法功能的视角理解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提供了启示。 行业规制法与反垄断法可

能存在适用范围的重叠，却并不必然存在目的上的冲突，行业规制法可以实现对反垄断法的补充。 对于中国而言，

确立航运业规制法与反垄断法互为补充的并行模式是更合理的选择，为协调二者适用，未来应在“航运法”制定中确

立有限的航运反垄断豁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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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末，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Ｋｏｒｅａ Ｆａｉｒ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简称 ＫＦＴＣ）针对在韩国—东南亚航线、
韩日航线、中韩航线上经营国际班轮运输业务的数十家公司启动反垄断调查，其后在 ２０２２ 年作出三项处罚

决定，认定在三条航线上经营国际班轮运输业务的数十家公司实施了《韩国关于垄断规制和公平交易的法

律》（简称《韩国公平交易法》）所规制的达成价格垄断协议的行为。① 其中的韩国—东南亚航线运费通谋反

垄断处罚中的当事方提起行政诉讼，②该案在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由韩国大法院作出最终裁判，是韩国大法院

首次明确韩国法上的航运反垄断豁免范围，可为中国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的建构提供有益借鉴。
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的建构问题是航运竞争规制法律体系建立面临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在反垄断法

适用扩张的趋势下，国际上有限缩或者废除此前曾长期存在的航运反垄断豁免的倾向。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欧盟

宣布废除《航运联营体集体豁免条例》（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ａ Ｂｌｏｃｋ Ｅｘｅｍｐ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简称 ＣＢＥＲ），将航运垄断规制

彻底归入一般竞争规制。 中国现行法并没有明确确立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此前学界曾有参考欧盟制度，建
立有限的航运反垄断豁免的主张。 但在 ＣＢＥＲ 已被废止，且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简称《反
垄断法》）进一步强调了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背景下，③有必要重新考虑航运反垄断豁免应否建构的问题。
笔者拟结合对“韩国班轮运费通谋案”的分析，聚焦航运反垄断豁免的协调功能，论述新趋势下建构航运反

垄断豁免制度的必要性及其适当方案。

①

①

②

③

基金项目：２０２５ 年度辽宁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智能航运背景下海商法的规则完善与制度创新研究”（Ｌ２５ＢＦＸ００４）
作者简介：金美冬，女，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讲师。
三项处罚针对的行为类似，涉案韩国公司基本重合，案件认定的事实、争议点、裁决理由、涉案主体提出的抗辩都大同小异。 其中，只

有中韩航线运费通谋反垄断处罚未对涉案公司处以罚款。 之所以未予罚款，是考虑到中韩航线是基于中韩两国在 １９９３ 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海运协定》以及依该协定进行的会谈磋商等而对航线开设、投入船舶数量等进行严格管控的航线，因而 ＫＦＴＣ 认为中
韩航线班轮公司之间的协同行为对竞争的排除、限制效果不显著，仅作出了责令整改的处罚决定。 参见 ＫＦＴＣ 全员会议决议第 ２０２２⁃０９０ 号、
第 ２０２２⁃２０４ 号、第 ２０２２⁃２２０ 号。

ＫＦＴＣ 针对韩国—东南亚航线上班轮运输经营者的运费通谋行为作出的行政裁决及与此相关的后续行政诉讼案件在文中统称为“韩
国班轮运费通谋案”。

２０２２ 年《反垄断法》修订时对第 ４ 条作出修改，增加了“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内容，表明中国对竞争政策在资源配置中基础地位
的强调和竞争政策优于产业政策的立场转变。 参见王晓晔：《〈反垄断法（修正草案）〉的评析》，载《当代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第 ３６⁃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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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垄断法适用扩张下引发争议的“韩国班轮运费通谋案”

（一）基本事实及适用法律

根据 ＫＦＴＣ 认定的事实，对于韩国—东南亚航线班轮运费的通谋始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高丽海运、长锦商

船、兴亚海运等韩国的几家主要航运公司就同时提高韩国—东南亚航线、中韩航线、韩日航线班轮运费进行

的交流，其后这些公司陆续联合了东南亚班轮公司协会下属的其他韩国航运公司及亚洲区内讨论协议组织

（Ｉｎｔｒａ Ａｓｉ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简称 ＩＡＤＡ）下属的非韩国籍公司共同实施运费通谋。 涉案公司通过东南

亚班轮公司协会和 ＩＡＤＡ 名义组织的会议进行了 ５４１ 次会面，此外还通过电子邮件、聊天软件群聊等方式进

行意思联络，以全面提高运费为目的精心筛选了货主可能接受的涨价方式，达成了 １２０ 项关于运费的协议。
涉案公司按照达成合意的基本运费中的最低标准（以及涨价标准）向货主报价以招揽货源，向货主收取达成

合意的附加费，并以合意投标价进行投标。 为保障运费协议的履行，涉案公司还通过后续会面及借由中立委

员会①持续监督，对违反协议的公司进行处罚。 ＫＦＴＣ 由此认定涉案的 ２３ 家公司在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的 １５ 年间对最低运费、上调基本运费、增收各类附加费、上调附加费及大型货主的投标价等各项运费

相关事项达成了价格协议。
虽然《韩国公平交易法》第 ４０ 条第 １ 款第 １ 项禁止企业之间达成关于价格的垄断协议，②但该法第 １１６

条规定“本法不适用于经营者或者经营者团体依据其他法规实施的正当行为”，即允许以其他法律法规设定

反垄断豁免。 《韩国海运法》第 ２９ 条第 １ 款规定，国际班轮运输业务的经营者之间可以就运费、舱位分配、
货物装载以及其他运输条件相关的事项达成协议，只要该等协议不会不当限制对协议的加入或退出。 该条

同时还要求班轮运输业务经营者对该类协议的订立或变更进行申报（第 ２ 款）及与货主团体交换信息并协

商（第 ６ 款），而作为航运主管机关的韩国海洋水产部应当在接到申报后审查该类协议是否存在以下情况，
若存在则可以责令暂停该协议的执行、变更协议内容或采取调解等必要措施（第 ５ 款）：１．违反第 １ 款但书或

国际条约；２．不当规定船舶分配、货物装载或其他运输条件等，从而扰乱海上货物运输秩序；３．不当提高运费

或费用或减少航次，从而实质性限制竞争。 对涉及第 ５ 款第 ３ 项的情形，韩国海洋水产部长官应在采取措施

后向 ＫＦＴＣ 进行通报。
ＫＦＴＣ 认为涉案企业对 １２０ 项运费协议等没有按照《韩国海运法》的规定履行申报和协商程序，因此不

构成依《韩国海运法》实施的正当行为，对其不能豁免《韩国公平交易法》的适用。 由此，ＫＦＴＣ 对 ２３ 家航运

企业作出责令整改并罚款合计 ９６３ 亿韩元的处罚，并对东南亚班轮公司协会作出责令整改和罚款合计 １．６５
亿韩元的处罚决定。 对此，２３ 家班轮公司中的 １９ 家对 ＫＦＴＣ 决定提起了行政诉讼。③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１ 日，首
尔高等法院就长荣海运对 ＫＦＴＣ 处罚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作出判决，认可了长荣海运一方的主张，以 ＫＦＴＣ
无管辖权为由判令撤销 ＫＦＴＣ 决定。④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韩国大法院作出判决，认定 ＫＦＴＣ 对未履行申报协

商程序的协议有管辖权限，判令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⑤ 由于该类对 ＫＦＴＣ 决定的行政诉讼为二审终审

制，因此韩国大法院的本次判决为该案的终审判决。 本判决也是韩国大法院首次明确了《韩国公平交易法》
和《韩国海运法》适用关系的判决，因而具有重大意义。

（二）各裁判机关对是否豁免反垄断法适用的分歧

该案贯穿 ＫＦＴＣ 审查程序与一、二审行政诉讼的争议是，作为韩国反垄断基本法的《韩国公平交易法》能
否适用于涉案协议。 ＫＦＴＣ 认为《韩国公平交易法》第 １１６ 条之所以豁免依其他法实施的正当行为，是考虑

到有些特殊行业可能需要限制竞争，或者属于实行专营的与公共利益有关的管制行业，对于该类行业如果有

①

②

③

④
⑤

根据 ＫＦＴＣ 的调查，该中立委员会是 １１ 家韩国籍航运公司为了监督三条航线上的协议运费实施情况而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设立的机构，且
该委员会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间对韩国—东南亚出口航线上的运费情况实行了 ７ 次检查。 参见 ＫＦＴＣ 全员会议决议第 ２０２２⁃０９０ 号，第 ８５ 页。

《韩国公平交易法》第 ４０ 条第 １ 款规定：“经营者不得以协议、协定、决议或其他任何方式与另一经营者达成不当限制竞争的与以下各
项行为之一相关的协议，或者要求另一经营者实施以下各项之一的行为。”其中第 １ 项即为决定、维持或变更价格的行为。

Ｓｅｅ Ｗｏｏ Ｙｏｕｎｇ Ｊｅ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ｉｒ Ｔｒａｄｅ Ａｃｔ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ｖｅｒ Ｊｏｉｎｔ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Ｆｒｅｉｇｈｔ Ｒａｔ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ｂｙ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Ｌｉｎ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Ｋｏｒｅ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７：４９， ｐ．５２（２０２５） ．

参见首尔高等法院 ２０２４．２．１．宣告 ２０２２Ｎｕ４３７４２ 判决。
参见韩国大法院 ２０２５．４．２４．宣告 ２０２４Ｄｕ３５４４６ 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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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规制法例外性地认可对自由竞争加以限制，则应对该等法规允许的“必要且最低限度的行为”予以豁

免。① 但本案中未依照《韩国海运法》第 ２９ 条的规定进行申报并与货主团体进行事前协商而达成运费协议

的行为不属于该法允许的“必要且最低限度的行为”，因此也就不能对该类行为排除反垄断法的适用。②

不同于 ＫＦＴＣ 的立场，行政诉讼的一审法院首尔高等法院则认为是否申报并不影响反垄断豁免规则的

适用。 首尔高等法院认为，国际班轮运输经营者之间关于运费的协同行为是依照《韩国海运法》实施的正当

行为，对于该类行为原则上不再适用反垄断法。 即使此种协同行为确立的运费过高、超出必要限度，无法将

其认定为正当行为，也应当由韩国海洋水产部对其进行规制，ＫＦＴＣ 不宜再行使管辖权。③ 通过对比铁路、航
空运输等其他行业领域的行业规制法与《韩国海运法》对行业主管部门处理权限作出的不同规定，首尔高等

法院判断，由于韩国海洋水产部长官对于国际班轮运输经营者之间达成垄断协议行为的审批或处置并不需

要事前向 ＫＦＴＣ 通报或与之协商，而享有独立的审查处理权限，仅需在事后将处理结果向 ＫＦＴＣ 通报，因此，
可认为韩国海洋水产部对于《韩国海运法》第 ２９ 条项下的垄断协议有独立管辖权，ＫＦＴＣ 无权作出处罚。④

韩国大法院则推翻了首尔高等法院的判断，认为其错误地理解了《韩国海运法》与《韩国公平交易法》之
间的适用关系。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仅在不同法规存在冲突时才适用，而对于“未申报的协议”，《韩国

海运法》所规定的调查处理程序并不充分，因此，无法认为在该事项上存在规则的矛盾、抵触，不能以特别法

优于一般法排除《韩国公平交易法》的适用。 在论证中，韩国大法院特意强调了《韩国公平交易法》的普遍适

用性，认为该法作为在国民经济整体范围内实现宪法所要求的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除非其他法律有特

别规定，否则应当适用于所有产业领域。⑤ 《韩国公平交易法》出台后，《韩国海运法》曾经历多次修订，但仍

未明确规定排除《韩国公平交易法》的适用。⑥ 韩国大法院认为，并不能仅因为《韩国海运法》规定了允许国

际班轮货物运输经营者之间达成关于运费的协议，并规定了韩国海洋水产部长官有权对该类行为采取措

施，⑦就认为《韩国公平交易法》对本案达成垄断协议的行为无法适用。 由此，韩国大法院撤销了作出不同认

定的原审判决，判令将案件发回重审。
（三）对“韩国班轮运费通谋案”的评析

“韩国班轮运费通谋案”中不同裁判机关的判断体现了在反垄断法适用扩张趋势下对于反垄断法和行

业规制法适用关系可能存在的理解冲突。 韩国学界和实务界对《韩国公平交易法》第 １１６ 条与《韩国海运

法》第 ２９ 条的适用也有不同解读。 一种立场采取整体豁免论，认为即使《韩国海运法》第 ２９ 条未明确规定

对反垄断法适用的排除，只要航运企业实施的行为是依据第 ２９ 条第 １ 款实施的关于运费等运输条件的协同

行为，且该等行为未违背《韩国海运法》追求的目标或内容，《韩国公平交易法》就可以免于适用。⑧ 有学者

创设了“‘自我实现型’豁免条款”的概念以论证整体豁免论的正当性，认为若其他法律已经从实体法和程序

法方面对限制竞争行为进行了完全规范，就可成立“自我实现型”豁免，而《韩国海运法》第 ２９ 条正是为了实

现航运产业发展这一产业政策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容忍限制竞争带来的弊端，将纠正权限首先赋予韩国海洋

水产部的“自我实现型”豁免条款。⑨ 反之，支持有限豁免论的学者则认为，鉴于之前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开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 ＫＦＴＣ 全员决议第 ２０２２⁃０９０ 号，第 ５４４⁃５４５ 页。
参见 ＫＦＴＣ 全员决议第 ２０２２⁃０９０ 号，第 ５４６ 页。
参见首尔高等法院 ２０２４．２．１．宣告 ２０２２Ｎｕ４３７４２ 判决，第 ２２ 页。 《韩国海运法》对于国际班轮运输经营者不按规定申报协议的行为设

有处罚规则，也设有对该类行为进行调查处置的程序。 参见《韩国海运法》第 ５９ 条第 ３ 款第 ３ 项之 ２，第 ５０ 条第 １ 款、第 ２ 款。
参见首尔高等法院 ２０２４．２．１．宣告 ２０２２Ｎｕ４３７４２ 判决，第 １９⁃２０ 页。 其他行业规制法或者没有赋予相关行业主管机关直接认定或规制

垄断行为的权限，或者要求相关行业主管机关在进行审查处理时需要事前与 ＫＦＴＣ 进行协商或向 ＫＦＴＣ 通报。
参见韩国大法院 ２０２５．４．２４．宣告 ２０２４Ｄｕ３５４４６ 判决，第 ５ 页。
参见韩国大法院 ２０２５．４．２４．宣告 ２０２４Ｄｕ３５４４６ 判决，第 ６ 页。 韩国大法院对比了《韩国海外建设促进法》和《韩国电子通信业法》等法

规，发现该类法规中有明确排除《韩国公平交易法》适用的表述。
韩国大法院尤其认为《韩国海运法》第 ５０ 条第 １ 款第 ７ 项及其配套行政法规虽然规定了韩国海洋水产部长官对运费相关协议等进行

调查的权限，但该等调查程序与反垄断法上的调查程序相比，在掌握经营者是否有意隐瞒垄断协议等方面并不充分，因此，不能认为《韩国海
运法》已经对就超出该法所允许范围的垄断行为进行监管的主体和监管程序作出了规定。

Ｓｅｅ Ｊｉｎ Ｗｏｏｋ Ｃｈｕｎｇ，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Ｌｉｎｅｒ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Ｋｏｒｅａ’ 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Ｋｏｒｅ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３：２２９， ｐ．２６１（２０１１）；Ｉｎ Ｈｙｅｏｎ Ｋｉｍ， Ｋｏｒｅａｎ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Ｃａｓｅ （Ａｒｔ．２４， ２０２５）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Ａｃｔ Ａｒｔ．２９ ａｎｄ Ｏｌｄ Ａｒｔ．５８ ｏｆ Ｆａｉｒ Ｔｒａｄｅ Ａｃ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Ｋｏｒｅ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７：１８５， ｐ．１９７（２０２５） ．

Ｓｅｅ Ｂｏｎｇｅｕｉ Ｌｅｅ， Ｒａｔ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Ｅｘｅｍｐ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Ａｃ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Ｋｏｒｅ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Ｖｏｌ．４８：２３１， ｐ．２３１（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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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已经转变为由民间主导的模式，应逐步缩小《韩国公平交易法》的豁免范围，即使《韩国海运法》以与货

主协商并向韩国海洋水产部申报为前提允许协同行为，该等行为也应符合韩国反垄断法所允许的限制竞争

程度，否则就应受到韩国反垄断法的规制。①

本次韩国大法院判决的积极意义在于其对反垄断法与行业规制法的并行适用提供了指导，明确了行业

规制法的存在并不必然排除反垄断法的适用。 另外，其也确立了协调行业规制法与反垄断法适用范围的标

准，即以行业规制法中是否明确规定了反垄断豁免或者是否存在对垄断规制的替代机制为标准。 从韩国大

法院的判决来看，其认为仅在其他法律法规有“排除反垄断法适用”或者“不适用反垄断法”这样明确指向豁

免的字样的情况下才能认可对某类协议的整体性豁免，否则就应当实质性地考察作为特别法的行业规制法

和反垄断一般法是否存在冲突，仅在二者存在冲突的领域才能以“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排除反垄断法

的适用。 对于是否存在冲突，则要考虑行业规制法下是否存在垄断规制的替代机制。 就本案而言，鉴于《韩
国海运法》没有对未申报协议作出有效规制，因此，韩国大法院未认可该情况下可以排除一般反垄断法的

适用。
然而，本案韩国大法院判决也未能充分解决二法的适用协调问题。 第一，判决未能解决对于“未申报协

议”可能存在的管辖冲突问题。 判决仅明确了“未申报协议”不能排除《韩国公平交易法》的适用以及 ＫＦＴＣ
的管辖，但却没有否认韩国海洋水产部对该类协议的管辖，其甚至还明确表示“有充分余地将相关法律解释

为两个机关都有管辖权”。 但如何解决对同一行为存在两个并行的管辖机关，可能会使行政行为的相对人

无法作出有效预测，继而损害法的安定性的问题，韩国大法院并未予以提示。 第二，判决没有明确履行申报

和协商程序的具体要求。 依照韩国大法院的观点，只有依据行业规制法有效履行了协商和申报程序，航运企

业之间达成协议的行为才能被认定为是可享受反垄断豁免的正当行为，因此以何种标准判断申报和协商程

序的有效履行将是判断协议是否豁免反垄断法适用的重点。 在 ＫＦＴＣ 审查程序中，航运企业和 ＫＦＴＣ 就对

申报和协商程序是否得到有效履行存在较大争议。② 但由于该事项并非行政诉讼中的争议点，韩国大法院

未能在判决中对该事项提供指引。

二、“韩国班轮运费通谋案”的启示：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的协调功能

（一）对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的传统阐释

航运反垄断豁免一般是指对于班轮运输的经营者之间达成的垄断协议豁免反垄断法的适用。 对航运反

垄断豁免制度的传统阐释框架更侧重航运反垄断制度对反垄断法适用的阻却功能，以在特殊行业反垄断法

作用发挥的有限性或维持垄断的必要性来解释反垄断豁免的正当性。 反垄断法通过恢复竞争机制、排除对

竞争的限制等方式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证市场可以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发挥其自我调节能力，实现效益的

最大化。 但自由竞争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实现效率的最优解。 经济学理论中的垄断竞争理论或有效竞争

理论都更重视竞争与垄断的协调，对认为原子型的市场结构才能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完全竞争理论等早期

经济学理论作出修正。 反垄断豁免是立法者在意识到市场竞争的矛盾性和两面性的基础上，在难以实现竞

争或不宜放任市场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中，或者垄断本身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情况下，对反垄断法的适用所

设置的例外。
有学者以空核市场理论解释航运反垄断豁免的正当性，认为航运市场是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空核市

场，其需求弹性小、运力供给具有刚性的特点决定了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任由航运市场自

①

②

Ｓｅｅ Ｈｙｅｏｎ Ｋｙｕｎ Ｌｅ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ｒｉｃｅ Ｃａｒｔｅ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Ｌｉｎｅｒ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ｏｇａ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Ｖｏｌ．１２：１７１， ｐ．１８３
（２０２２） ．

涉案企业认为其向韩国海洋水产部申报过的 １８ 次回调运费协议可以包含 ＫＦＴＣ 认定的 １２０ 次协议，原因是这些协议大多属于已申报
协议的附属协议。 然而，ＫＦＴＣ 未认可该等主张，认为涉案企业未申报的运费协议大部分是关于约定最低运费的协议或者附加费的协议，而约
定最低运费协议与回调运费协议在限制竞争的效果方面有显著差异，因此不能以对回调运费的申报代替对约定最低运费的申报。 虽然涉案企
业主张对回调运费协议的申报是对运费协议进行申报的常规形式，也是符合海洋水产部行政指导的申报方式，但 ＫＦＴＣ 未认可这样的主张。
参见 ＫＦＴＣ 全员决议第 ２０２２⁃０９０ 号，第 ５６４⁃５６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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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竞争会导致“扼喉式竞争”，故需要抑制反垄断法对国际班轮运输市场的适用。① 最初针对班轮公会设置

的反垄断豁免就是为了解决国际班轮运输市场的运力过剩和低价恶性竞争问题。 １９ 世纪末蒸汽船的出现

及 １８６９ 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推动了国际航运市场运力供给的迅猛增长，但 １８７３ 年的经济大萧条则导致贸易

缩减并由此带来运力需求的大幅减少，航运经营者通过低价策略进行“扼喉式竞争”。 为约束恶性竞争，航
运经营者开始通过班轮公会的形式达成关于运价和运力分配的协议，并采取运费延期回扣制来对托运人形

成约束。 自由竞争下产生的恶性竞争结果促使英美等国认可班轮公会存在的合理性，并建立航运反垄断豁

免以排除反垄断法对班轮运输市场的适用。
也有立法者基于航运企业之间联合所能实现的平抑运费、增进消费者福利的效果评估航运反垄断豁免

的正当性。 欧盟在 ２００６ 年宣布废除对班轮公会的反垄断豁免后仍然在长达 １８ 年的期间内继续认可航运联

营体反垄断豁免，正是因其评估认为赋予市场份额占比较低的航运联营体集体豁免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并最

终使交通运输服务的用户受益。② 尤其是在 ２００９ 年 ＣＢＥＲ 实施时，国际班轮运输市场具有较为分散的市场

结构，欧盟立法者认为 ＣＢＥＲ 有助于促进中小航运企业提高效率、对抗寡头市场的形成。③ 但在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评估期间内，疫情导致国际海运市场运价大幅动荡，国际班轮运输市场的集中度也有较大提高。 欧盟认为

ＣＢＥＲ 未能实现其所预期的立法目的，即促进中小航运企业结成具有竞争力的航运联营体。 同时，也没有证

据证明联营体的形成能够提高效率并最终促进消费者福利的提升。 此外，ＣＢＥＲ 在适用上也存在模糊性。
基于上述原因，欧盟最终决定废除 ＣＢＥＲ，将航运竞争规制归入欧盟的一般竞争规制体系下。④

（二）以协调功能理解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的必要性

上述传统阐释容易忽略反垄断豁免的协调功能。 “韩国班轮运费通谋案”相关的判决提供的重要启示

就是反垄断豁免协调功能的发挥。 反垄断豁免在阻却反垄断法适用的同时并非将所豁免的行为置于规制的

真空地带，而是在行业规制法已经对相关行为有所规制的情况下，为避免二者适用的冲突而为反垄断法的适

用设置例外。 对于航运业这类具有特殊市场结构及重要战略意义的行业而言，常存在从市场准入到价格等

多方面的管制，并存在针对该类行业进行专门调控的行业规制法及专门性行业主管机关。 行业规制法由于

涉及对市场的全面规制，因而也可能涵盖对垄断行为的限制，从而与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产生重叠。 当两项

法规可以用于规制同一行为时，如果允许两项法规同时适用，由执法、司法机关任意选择，必然会导致法律适

用后果的难以预测、不同机关之间的管辖冲突等问题。 反垄断豁免制度即可起到协调行业规制法与反垄断

法适用范围的功能。
对航运反垄断豁免范围的不同设置，仅意味着对航运业规制法与反垄断法适用模式的不同选择。 认可

广泛的反垄断豁免，是在行业发展较为滞后、尚不具备可竞争性的情况下，以行业规制法替代反垄断法的适

用，通过维护垄断经营以实现特定的产业政策目标。 而不认可反垄断豁免、允许反垄断法的普遍适用，可能

是相关市场的垄断情况已经严重损及行业发展，且对于该产业的调控并不存在与其他一般竞争市场相区别

的产业政策目标的情形。 另外，有限的反垄断豁免，则可适用于市场尚不具备发展为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
或者对该行业有特殊监管目标，需要以行业规制法引入适度竞争的情形。 从实现市场内资源的有效配置、促
进市场发展的目标来看，行业规制法与反垄断法并不存在必然冲突，而可能仅存在规制垄断的方式和程度的

差异。 因此，航运反垄断豁免并非垄断规制的豁免，仅仅是反垄断法适用的豁免。
（三）协调功能视角下的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建构路径辨析

以协调功能理解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有助于理解不同经济体在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建构方面作出的不

同选择。 当前，关于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的建构形成了两种主要模式———美国模式和欧盟模式。 美国模式

是以行业规制替代为前提的广泛豁免模式，欧盟则采取了推动竞争法普遍适用、废除豁免的模式。 在废除

ＣＢＥＲ 以前，欧盟采取的也是认可竞争法的普遍适用而仅在例外情况下予以豁免的模式。 韩国模式则是介

①

②
③
④

参见朱作贤：《反思当代国际航运反垄断规制的欧美法路径———兼论中国特色模式之构建》，载《中国海商法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４３ 页。

Ｓｅｅ ＳＷＤ （２０２３） ６７０ ｆｉｎａｌ， １２⁃１４．
Ｓｅｅ ＳＷＤ （２０２３） ６７０ ｆｉｎａｌ， １２⁃１４．
Ｓｅｅ ＳＷＤ （２０２３） ６７０ ｆｉｎａｌ， ５７⁃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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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二者之间的对行业规制法和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予以更审慎平衡的折中模式。
美国以《１９１６ 年航运法》首次确立了对班轮公会协议的反垄断豁免，但豁免是以班轮公会向航运主管机

关进行运价和协议的申报审批为前提，另外，为防止班轮公会过度限制竞争，该法对班轮公会协议可获得批

准的条件作出了严格限制，包括不得使用运费延期折扣、“战斗船”①，保障班轮公会的开放性等。② 在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监管放松趋势的影响下，美国以《１９８４ 年航运法》对航运协议与运价报备程序进行了改革，将此前

的审批制改为了报备后 ４５ 日内自动生效，另外也限制了作为航运主管机关的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Ｆｅｄｅｒ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简称 ＦＭＣ）签发禁令的权限，并加重了 ＦＭＣ 在申请禁令程序中的举证责任，以减轻航

运业经营者的负担。 其后的《１９９８ 年航运改革法》进一步放松了航运业的政府管制，加强了航运协议组织成

员的独立行动权，以保障航运组织协议成员单独运作的灵活性。 美国的航运反垄断豁免模式常被概括为

“个案豁免”模式。 在该模式下，如果班轮运输经营者希望就其达成的关于运费、舱位分配、港口分配等各类

运营事项有关的协议获得反垄断法的适用豁免，需要就其个别协议通过航运法下的监管体系获得“合法性”
的认可。 协议在完成报备且没有被 ＦＭＣ 提出质疑后，才可以豁免《谢尔曼法》等一般反垄断法的适用。 但

以协调功能对美国的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进行分析时，可以将美国模式概括为以行业规制替代为前提的广

泛豁免模式，因为美国是通过引入独立行动权等，在行业规制法下建立了强化竞争、预防垄断的机制，实现了

对反垄断法适用的替代，在此前提下广泛认可对运费协议、运营协议等多种协议的反垄断法适用豁免。
不同于此，欧盟法下的航运反垄断豁免是内嵌于竞争法中的例外性豁免。 《欧盟运行条约》第 １０１（１）

条规定了欧盟禁止的垄断协议的范围，第 １０１（３）条则规定了豁免第 １０１（１）条适用的条件，包括企业之间的

协议、决定或协同行为有利于改善产品的生产或销售、有利于促进科技或经济发展且能增进消费者福利等。
该豁免一般采用个案豁免的形式，由欧盟反垄断监管机关在对协议的事前审查或事后监管中根据个案情况

进行审查。 而欧盟竞争法中的“集体豁免”则是为了减轻监管机关对协议进行审查的负担，以条例形式对通

常不会产生限制竞争效果或者对消费者福利等的增进效果可以抵消其限制竞争效果的协议自动予以豁免。
欧盟最早通过 １９８６ 年第 ４０５８ ／ ８６ 号条例确立了班轮公会的反垄断豁免制度，对班轮公会协议豁免《欧共体

条约》第 ８１ 条（即《欧盟运行条约》第 １０１ 条）的适用。 此后又在 １９９５ 年颁布第 ８７０ ／ ９５ 号条例，对中小航运

企业形成的航运联营体予以集体豁免，并分别在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９ 年修订了针对航运联营体的集体豁

免条例，逐渐对该项集体豁免适用更严格的条件。 如上所述，由于欧盟竞争法下的所谓“集体豁免”其实是

建立在《欧盟运行条约》第 １０１（３）条上的制度，因此，欧盟始终以“是否有利于改善产品的生产或销售”等标

准对是否废除集体豁免进行评估。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欧盟在征求意见和形成白皮书的基础上通过了决定废除班

轮公会协议集体豁免条例的第 １４１９ ／ ２００６ 号条例；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欧盟同样基于 ＣＢＥＲ 实施效果的评估作出

了废除 ＣＢＥＲ 的决定。 但集体豁免的废除并不意味着欧盟不再认可航运反垄断豁免，经营者之间的合作协

议如果符合欧盟《横向协议集体豁免条例》和《专业化集体豁免条例》规定的情形，或者符合《欧盟运行条

约》第 １０１（３）条的情形，则仍然可能被认定为合法协议。③ 由于欧盟法下并不存在对航运市场进行统一规

制的行业规制法，因此，欧盟法下的航运反垄断豁免设置不需要考虑与行业规制法的协调问题，而仅需要考

虑垄断规制的必要性。
与美国模式或欧盟模式相比，以韩国大法院在“韩国班轮运费通谋案”中作出的判决所确立的韩国模式

则体现了对行业规制法与反垄断法适用范围的更审慎的协调。 韩国法下的航运反垄断豁免规则与美国类

似，是以作为行业规制法的《韩国海运法》明确了合法垄断协议的概念，即履行了向行业主管机关申报和与

货主团体协商及信息交换程序，并且满足不会实质性限制竞争等实体条件的，国际班轮运输业务的经营者之

①

②
③

如遇外来竞争，各会员班轮公司会派出一艘船舶与会外船舶同时装货，该派出船舶即为“战斗船”。 “战斗船”通过大幅降低运费，迫
使会外船舶调回或驶离。 “战斗船”的船舶所有人所遭受的运费损失由各会员班轮公司分担。 参见［荷］杰·贝斯：《租船与航运用语》，张常临
译，人民交通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２２８ 页。

参见蔡莉妍：《国际航运竞争法律规制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５２ 页。
在为评估是否不再延长 ＣＢＥＲ 而进行的调查中，欧盟委员会指出，与现有竞争法体系下的《横向协议集体豁免条例》和《专业化集体豁

免条例》相比，专为航运联营体协议设置的 ＣＢＥＲ 并没有为航运经营者提供更明确的规则，且基于航运市场的结构变化，能够符合 ＣＢＥＲ 的适
用条件，满足市场份额不超过 ３０％这一标准的航运联营体也是凤毛麟角，因此，欧盟委员会决定不再为航运联营体设置特别的例外。 Ｓｅｅ ＳＷＤ
（２０２３） ６７０ ｆｉｎａｌ， ３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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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就运费、舱位分配、货物装载及其他运输条件等达成的协议。 对于该类协议，由于存在行业规制法下的协

议审查机制以替代反垄断法的事后适用，为避免行业规制法与反垄断法的适用重叠和不同主管机关的管辖

冲突，可以认可反垄断法的适用豁免。 但在不存在冲突、无需协调二者适用范围的领域，则应当认可反垄断

法的普遍适用性。 在《韩国海运法》没有对“未申报协议”形成可替代《韩国公平交易法》的有效规制的情况

下，不能认可对“未申报协议”的反垄断豁免。 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行业规制法可以基于特殊的产业政策

目标对本行业的垄断规制问题设置差异化的标准，但对行业规制法未予规制的领域，又可以通过反垄断法的

普遍适用实现更全面、有效的市场监管。

三、中国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建构的应然选择

（一）中国航运反垄断规制的现状

对于航运公司之间达成的价格或非价格协议可能涉嫌的垄断行为，在中国主要适用《反垄断法》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简称《国际海运条例》）加以规制。 《反垄断法》确立了垄断规制的一般规则，
根据该法第 １７ 条，经营者之间达成的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其他协同行为构成垄断协议，且第 １７ 条

明确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固定或变更商品价格、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销售数量、分割市场或原

材料采购市场等的垄断协议。 但如果经营者能证明所达成的协议符合第 ２０ 条规定的情形，则第 １７ 条不适

用。 其中第 ２０ 条第 １ 款第 ７ 项规定了“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但对于何等情况属于“法律和国

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反垄断法》及依据《反垄断法》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禁止垄断协议规

定》都未予以明确。 除《反垄断法》外，《国际海运条例》也涉及对航运企业的反垄断规制。 《国际海运条例》
确立了经营国际班轮运输业务的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的运价备案制度（第 １４ 条）及班轮公会协议、运营协

议、运价协议等的备案制度（第 １５ 条），并特别明确了经营国际船舶运输业务和无船承运业务的经营者不得

有损害交易对方或国际海上运输市场秩序的行为（第 １８ 条）。
相较于美国及欧盟，中国对航运业的产业规制或对一般经济领域的竞争规制规则形成的时间较晚，且二

者因为形成时期的不同及规制侧重的不同，相互之间也缺乏协调，未能形成较为明确的规制模式。 在 ２０１４
年商务部发布《关于禁止马士基、地中海航运、达飞设立网络中心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决定的公告》，否定

全球集装箱运力排名前三的马士基、地中海航运和达飞达成的 Ｐ３ 航运联盟计划之时，学界和实务界曾就航

运联盟反垄断豁免展开广泛讨论。 对于中国是否存在航运反垄断豁免的问题，有学者基于中国遵守《联合

国班轮公会行动守则公约》的义务或者《国际海运条例》规定了班轮公会协议等的备案程序，推断中国认可

班轮公会的反垄断豁免。① 但在公约并没有对设置反垄断豁免作出明确要求，且中国现行法下也没有明确

规定对某类航运协议排除反垄断法适用的情况下，无法认定中国存在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
对于应否设置航运反垄断豁免这一问题，学界与实务界的讨论集中在 ２０２３ 年欧盟宣布废除 ＣＢＥＲ 之

前，主流观点是支持通过“航运法”的制定或《国际海运条例》的修订设置航运反垄断豁免。 其中，不少学者

考虑到欧盟废除班轮公会反垄断豁免及美国等国家强化航运领域垄断规制的国际趋势，认为不宜再认可班

轮公会反垄断豁免或运费协议等核心卡特尔的反垄断豁免，而应当以航运联盟下的运营协议为中心建构反

垄断豁免制度，参考欧盟的 ＣＢＥＲ 模式，为中小型国际班轮运输公司之间达成关于技术、运营或商业安排等

事项的运营协议予以豁免。② 也有少数学者反对设置反垄断豁免，认为中国作为货物贸易大国，应当更加彻

底地反对航运垄断，应通过《反垄断法》的一般适用，以《反垄断法》第 ２０ 条第 １ 款第 １ 项至第 ５ 项中的合理

化豁免的标准认定是否应对个别协议予以豁免。③

（二）确立航运业规制法与反垄断法的并行模式

鉴于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具有协调反垄断法与航运业规制法适用范围的功能，在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

①
②

③

参见彭阳：《国际航运反垄断豁免规则新发展对我国航运立法的启示》，载《水运管理》２０１４ 年第 ９ 期，第 ３２ 页。
参见蔡莉妍：《论国际航运反垄断豁免的流变与对策选择》，载《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７５ 页；韩立新、林

子樱：《航运联盟格局下中国反垄断豁免的法律应对》，载《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第 ９５ 页。
参见朱作贤：《反思当代国际航运反垄断规制的欧美法路径———兼论中国特色模式之构建》，载《中国海商法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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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模式的选择中，需要考虑航运业规制法与反垄断法是否存在适用范围的重叠和冲突，以及应否设置二者

并行且各有区分的垄断规制体系。 欧盟模式、美国模式及韩国模式的存在，证明无论是推动反垄断法的普遍

适用，还是实行强行业监管，抑或维持二者并存且各有分工都是可行的选择。 为应对市场失灵问题而在特殊

行业领域引入政府监管的行业规制法与反垄断法可能存在适用范围上的重叠，却并不必然存在目的上的冲

突。 当行业规制法对市场的调控理念转变为限制垄断而非维持垄断时，行业规制法与反垄断法可以互为补

充而非相互排斥。
一方面，从中国现行法规来看，将航运业规制法作为对反垄断法的补充、确立二者并行模式是更合理的

选择。 目前，承担航运业规制法功能的《国际海运条例》含有体现保护公平竞争理念的条款，其立法目的明

确提出了“保护公平竞争，维护国际海上运输市场秩序”，且设置了禁止国际船舶运输业务等的经营者破坏

市场秩序的条款，并规定了对损害竞争行为的调查应当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会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
且两个调查机关都享有对该类行为的处罚、处理权限。 因此，航运业规制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可以是互为补

充而非相互对立。 中国航运公司运力虽然在持续提升，但相较于欧美航运公司而言市场占比仍然不高，与倾

向于采用独立运营方式的欧洲船公司相比，对联盟存有更高依赖。① 因此，以反垄断法实行对航运市场的强

垄断规制并不一定适合中国航运业的发展。 可以在需要放缓竞争监管的领域以行业规制法适度引入竞争并

设置有限的反垄断豁免，在已经具备完全竞争结构的市场中推动反垄断法的适用。
另一方面，《反垄断法》本身作为适用于整体经济领域的立法，难以对具有特殊性的航运业等行业的发

展目标作出特殊考量。 这决定了并行模式更适合中国国情。 为推进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可能需要适度包

容中小航运企业开展航线经营方面的合作以对抗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外国班轮运输经营者，但《反垄断法》
的普遍实施难以契合这样的产业发展需求。 而《反垄断法》下的事后规制模式也为企业经营带来较多不确

定性。 班轮运输业务的特殊性意味着航运公司常常需要通过航运联盟等航运组织达成港口互补、船期协调、
舱位互换、信息共享等技术合作，或者进行联盟内的信息交换及通过信息平台的信息交换，面临较高的反垄

断合规风险。 对此，虽然企业也可以在受到反垄断审查时个别主张《反垄断法》第 ２０ 条下的合理化豁免，但
这样的事后抗辩机制仍然会使企业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 并且，虽然 ２０２２ 年修订的《反垄断法》及其配套

法规细化了规则、完善了制度，但其具体适用仍存在一定争议和不确定性。 例如，对于本次《反垄断法》修订

新增的有关纵向垄断协议的“安全港”制度，与其配套的《禁止垄断协议规定》曾在征求意见稿中列明“在相

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低于 １５％”的标准。 这一标准引发了业界和学界的广泛讨论与争议，最终出台的正式规

定删除了该标准，回归到了《反垄断法》中的原则性表述。 就航运业的垄断规制而言，如果仅依靠《反垄断

法》及其配套法规要求企业自行进行合规审查，可能导致企业需要应对反垄断执法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

性。 在反垄断合规风险较高的汽车领域，反垄断主管机关就曾在 ２０１９ 年为消除反垄断执法的不确定性问题

出台《关于汽车业的反垄断指南》，以为汽车企业自身的反垄断合规提供指引。
鉴于此，有必要在航运业确立反垄断法和航运业规制法的并行规制模式，在规制法下建立反垄断审查机

制，对于被审查机制认定为合法的协议豁免《反垄断法》的适用，以此激励企业积极申报相关合作协议。
（三）以有限豁免协调航运业规制法与反垄断法

在明确航运业规制法与反垄断法在垄断规制方面既并立又互为补充的情况下，应当基于《反垄断法》关
于反垄断豁免的第 ２０ 条第 １ 款第 ７ 项，在《国际海运条例》或者将来可能出台的“航运法”等航运业规制法

下设定有限的反垄断豁免，以协调航运业规制法与反垄断法的适用。 通过有限的航运反垄断豁免在行业规

制与反垄断规制之间设置一个“阀门”。
在豁免范围的具体设定方面，应当充分参考各国航运反垄断豁免的规则及当前国际班轮运输行业进入

航运联盟时代的发展现状，对严重限制竞争的固定运费等传统班轮公会下的核心卡特尔不予豁免，将豁免的

范围局限于航运公司之间为降低成本、提高运营效率达成的港口互补、船期协调、舱位互换、信息共享等技术

合作协议，且应当附加不会限制成员的加入与退出、不会不当排除或限制竞争的条件。 在豁免的程序方面，

① 亚洲船公司普遍对联盟表现出更高的依赖度。 阳明海运、ＯＮＥ 和长荣海运分别将其 ８０％、６１％和 ６７％的运力投入联盟运营。 中远海
运也投入超 ５０％的运力，贡献运力占联盟总量的 ４０．１％。 参见陈沐新：《阳明押注！ ８０％运力投入联盟运营！ 联盟新格局大揭秘！》，载微信公
众号“信德海事”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ｈｔｔｐｓ： ／ ／ 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 ／ ｓ ／ ＫＩ８ｆ５ｓＣｑＢａ３Ｇ６ＯｃＰｊｍｍｓｐ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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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通过比较分析韩国、美国等采用事前备案或审批制的国家的不同做法，建构兼具效率和合理性的适当

方案。 例如，可以参考此前 ＣＢＥＲ 下的 ３０％标准，对于市场份额占比合计不超过 ３０％的企业之间达成的航

运联盟协议、运营协议等不涉及核心卡特尔的协议，仅要求其向主管机关备案，并且备案在 ３０ 日内如果未被

要求改正或驳回，则协议产生反垄断豁免的效力。 但对于市场份额超出 ３０％的航运企业的协议，则要求其

提出申请，只有在申请获得批准后才能实现反垄断豁免的效果。 对于未履行备案或审批程序的协议，则不能

免于《反垄断法》的适用，且还应当将备案或审批中提供虚假材料及不履行备案或审批手续的行为作为反垄

断执法中加倍罚款的事由。
此外，还应建立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与反垄断监管部门的充分交流与协商机制，以使不同行政机关的专业

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和相互补充，共同形成协调有序的市场监管机制。 例如，可以规定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提

交备案的协议或审批申请拟作出要求调整或驳回的决定前，应当向反垄断监管机关征询意见。 另外，在反垄

断豁免及协议备案和审批程序相关规则的制定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向反垄断监管部门作出说明，在反

垄断监管部门进行评估后制定有关行政法规，以满足《反垄断法》下公平竞争审查机制的要求。

四、结语

航运业在发展对外贸易、保障国家“走出去”战略实施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航运业的健康有

序发展离不开对航运市场进行合理调控的航运业规制法的完善。 航运垄断规制规则的设置是完善航运业规

制法的重要内容，而航运垄断规制规则设置的核心问题是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应否建构及如何建构。 “韩
国班轮运费通谋案”所体现的航运反垄断豁免对航运业规制法与反垄断法的协调功能为这一问题的分析提

供了新的视角。 在行业规制法与反垄断法并不存在功能互斥且无法相互替代的情况下，航运反垄断豁免不

应被视为是对垄断规制的排除，其仅是对反垄断法适用的排除。 反垄断法适用的扩张并不必然意味着豁免

应当被全部废除，仍然有必要在特定行业的垄断规制存在差异化的目标时有限地设置反垄断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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